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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望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一、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 執行

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審計委員會年度工作重點： 

1.財務報表之審查及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2.內部控制制度暨相關之政策與程序。 

3.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4.公司風險管理。 

5.重大之資產、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 

6.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7.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8.法規遵循。 

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等，

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翠苗、涂展源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

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 

(二)審計委員會評估公司內部控制系統之政策及程序(包括財務、營運、資訊安全、法令 遵循等

控制措施)之有效性，並審查公司稽核部門和簽證會計師，以及管理階層之定期報告。 

(三)審計委員會被賦予監督簽證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之職責，以確保財務報表之公正性。一般而

言，除了稅務相關服務或特別核准項目外，簽證會計師事務所不得提供本公司其他服務，

且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所有服務必須經審計委員會之核准。114 年度通過之項目如下： 

1. 114 年 1 月 14 日第 2 屆第 11 次審計委員會及同日第 12 屆第 11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工商

服務委任案及報酬案。 

2. 114 年 3 月 6 日第 2 屆第 12 次審計委員會及同日第 12 屆第 12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會計

師適任及獨立性評估案暨委任報酬案。 

(四) 114 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6 次，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 石春美 6 - 100.00 - 
獨立董事 袁鴻禎 6 - 100.00 - 
獨立董事 蕭淑貞 6 - 100.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1. 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會議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

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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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

項 

屆次/ 
日期 議案內容 

證券交易
法第 14
條之 5 所
列事項 

其他未經審計委
員會通過，而經
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之議

決事項 

獨立董事反
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

內容 

審計委
員會決
議結果 

公司對審
計委員會
意見之處

理 

第 2 屆 
第 11 次 
114/1/14 

修正「公司章程」案。  無 無 經全體
出席委
員同意
通過。 

董事會全
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
過。 

工商服務委任案及報酬案。  
訂定「人權政策」及「反貪腐、反賄
賂政策」案。 

 

修定「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
序」、「關係人、特定公司、集團企
業交易處理辦法」、「內部控制制
度」、「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 

第 2 屆 
第 12 次 
114/3/6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 無 無 經全體
出席委
員同意
通過。 

董事會全
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
過。 

修正本公司「會計制度」案。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考核
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 

會計師適任及獨立性評估案暨委任
報酬案。(註) 

 

第 2 屆 
第 13.次 
114/5/5 

114 年度第 1 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無 無 經全體
出席委
員同意
通過。 

董事會全
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
過。 

第 2 屆 
第 14 次 
114/7/31 

114 年度第 2 季合併財務報表。  無 無 經全體
出席委
員同意
通過。 

董事會全
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
過。 

第 2 屆 
第 15 次 
114/11/6 

114 年度第 3 季合併財務報表案。。  無 無 
經全體
出席委
員同意
通過。 

董事會全
體出席董
事同意通
過。 

115 年度稽核計劃案。  
修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案。 

 

修定「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
實施細則」案。 

 

第 2 屆 
第 16 次 
114/12/11 

通過本公司出售有價證券案。  無 無 經 全
體 出
席 委
員 同
意 通
過。 

董 事 會
全 體 出
席 董 事
同 意 通
過。 

註：與本案有關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葉翠苗會計師及蘇歆雅經理，於本案討論時，已離席迴避 

2. 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

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3.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

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請參閱公司網站公司治理專區-董事會項下獨立董事

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溝通情形之說明。 


